
昆明市生态环境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昆生环罚(2025 J 13-01号

当事人： 石林源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91530126MA6KAl汗34C

法定代表人： 李治蓉 联系电话： 137XXXXXX99 

地 址： 石林彝族自治县圭山镇海邑村委会下海子村史鸡坡

（项目地址： 石林彝族自治县圭山镇法块村委会法块

村）

石林源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涉嫌以逃避监管方式排放污染

物 一 案， 经昆明市生态环境局调查， 现已审查终结。

一、 违法事实和证据

2024年9月27日，昆明市生态环境局行政执法人员对你单

位进行现场检查，发现你单位4号场地鑫旺板块养殖场（以下简

称 ＂鑫旺养殖场")正在清洗猪圈， 养殖场东面猪舍旁边的污水

排放口法兰巳损坏，关闭不严，粪污经管道排向污水排放口下端

罐车内，罐车装满之后，部分养殖粪污漫溢至废水排放口下端土

坑内， 土坑未做防渗处理， 土坑内贮存养殖粪污约6立方米。

2024年9月27日，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石林分局生态环境监

测站监测人员对鑫旺养殖场土坑内的污水进行了取水采样。根据

《监测报告》（石生环监(2024) 039号）数据显示， 鑫旺养殖

场未做防渗的土坑内的养殖废水氨氮浓度为734. 64mg/L、 总磷














